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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金水区商务局文件

金商文〔2020〕3 号

金水区商务局关于印发
《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实施方案》的

通 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应急条例》、河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有关规

定，为加强疫情防控，保障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，特制定《金

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实施方案》。经报请区政府同意，现

予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金水区商务局

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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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实施方案

根据《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

办公室通告（第 10 号）》、《郑州市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业实施方

案》（郑发改生活〔2020〕36 号）、《郑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<

郑州市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郑商〔2020〕

23 号）和《关于全区工业企业、服务业企业和建筑工程安全复

工复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金防控办〔2020〕4 号）有关精神，

为做好辖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，围绕做好“六稳”工

作，统筹抓好商贸流通企业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业工作。在做

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，本着防控从严、分类分批、错峰有序、强

化监管的原则，支持和组织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，保障消

费品市场供应和居民生活需求，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运行带

来的冲击和影响，切实维护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。

二、复工复业时间安排

全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分批次进行，企业名单按照《郑

州市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实施方案》企业目录执行。

（一）零售类企业。大型商超、商业综合体、连锁便利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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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超市、社区菜店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复工复业。大型商超、

商业综合体内部业态由商超、商业综合体统一办理（影院、剧场

等有明确规定禁止复工的从其规定）。

（二）餐饮类企业。仅限提供送餐外供的连锁性餐饮企业，

不设堂餐，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复工复业。

（三）汽车交易类企业。汽车销售 4S 店于 2020 年 3 月 2

日复工复业。

其他商贸流通类企业，以及商超内的影院、剧场、儿童娱乐

场所、培训机构等，暂不复工复业。小型门店暂缓复工复业（春

节期间未停业的生活必需品类企业除外）。

视疫情防控情况，适时调整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时间，如

有调整，另行通知。

三、复工复业规范标准

按照全市统一的复工复业审核内容，结合疫情防控实际，明

确我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规范标准。

（一）制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方案。按照《河南省企业单

位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，制定企业疫

情防控和复工复业方案。方案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

复业工作领导机构、疫情防控宣传教育、人员管理、车辆管理、

场所管理、设施设备管理、物资储备、应急处置和承诺书等。

（二）建立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机制。成立由企业主要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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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牵头的疫情防控组织机构，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纳入全市

疫情防控信息系统，建立与属地疫情防控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

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联络和报送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人员管理。建立从业人员排查登记表，排查近期

旅居史、密切接触史，落实省内非重点疫区返岗隔离 7 天、省

外和省内重点疫区返岗隔离 14 天的要求。隔离期满，由社区出

具解除居家隔离观察证明即可返岗。做好健康防护，员工上下班

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如有集中乘车需要，由企业安排专

车统一接送，并做好专车消毒工作。员工岗前测体温、戴口罩上

岗，发热员工不得安排上岗并按发热流程处置。进店人员必须测

体温、戴口罩，发热人员按发热流程处置并及时报告。有员工宿

舍的，要保持宿舍干净清洁通风，严禁集中住通铺宿舍。不组织

人员聚集性活动，并减少非必要会议，确需开会应以视频会议形

式为主。

（四）加强场所管理。企业经营场所实行封闭管理，原则上

只保留 1 个出入口，其它出入口要有人值守，保障应急时可随

时开启。加强场所内卫生与通风，保持空气流通。食堂禁止采购

未经宰杀、未检疫的活禽活鱼肉品，禁止提供生食，餐具加强消

毒；食堂工作人员要持有健康证并按规定佩戴一次性口罩、手套、

帽子。经营场所入口处要设置体温检测点、留置观察区、废弃防

护用品回收桶，张贴发热人员处置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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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设施设备检查、维修和消毒。定期对设施设备特

别是中央空调进行检查维修和消毒。建立消杀制度，台账式记录

消杀区域、消杀人员、消杀时间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全面消杀早、

中、晚各一次。门帘、电梯、新风系统、空调等重点部位消毒间

隔不大于 2 小时，顾客购物车、篮“一客一消”。

（六）加强车辆管理。建立企业物资配送车辆和驾乘人员台

账，车辆进入经营场所进行消毒，驾乘人员进行体温检测，发热

人员按发热流程处置。

（七）加强防疫物资设施购置储备。建立防疫防控物资库

存和使用台账，测温计、口罩、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储备不低于

两周用量。

（八）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。组织员工开展防疫知识培

训，加强自身防控。在入口显著位置张贴、悬挂疫情防控法律

法规或公告，利用宣传栏、电子屏、店内广播、台卡、条幅等

多种形式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，原则上 100 平米一处。

（九）履行责任承诺。企业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，进行主

体责任承诺。同时，大型商超、商业综合体要对内部业态疫情防

控负总责作专项承诺，餐饮类企业要按复工复业要求管理到位。

（十）落实安全生产措施。复工复业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

责任，保持消防通道畅通，做细做足安全工作。

餐饮类企业（仅限提供送餐外供的连锁性餐饮企业，不设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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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）复工除满足以上标准外，还需做到：自觉将包间封闭，大厅

内桌椅板凳集中存放封闭管理，不设堂餐，仅开设外供窗口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成立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审核机构，具体负责全区

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工作。

主 任：赵高翔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赵 蔚 区商务局局长

成 员：刘慧文 区商务局副局长

张汴生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所长

耿德涛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王雪萍 文化路街道办事处纪工委书记

李建强 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钱东方 经八路街道办事处纪工委书记

蔡松伟 大石桥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

宋延军 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郭 蕾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工商管理所所长

王爱东 杜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杨顺利 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魏跃武 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工商管理所所长

廖 啸 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张卫民 未来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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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成军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周 凯 凤凰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姚国庆 兴达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田宇飞 国基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牛建民 丰庆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韦 伟 杨金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，由赵蔚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审核机构日常工作。

五、复工复业审核流程

（一）大型商超、商业综合体复工复业审核流程

1、企业自查。拟申请复工企业对照“复工复业规范标准”

逐项进行自查。

2、企业申报。自查达标后，按照附件 1 要求内容整理申请

资料，向区商务局提出复工申请。

3、审核验收。经初审达标的，由区商务局联合区卫健委及

属地街道办事处现场复核验收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分别在《金水区

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审核表》（附件 2）加盖公章后，报领导

小组组长签字。待出具《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通知单》

（附件 3）后，方可复工。

4、报备。区商务局负责将复工复业企业审核情况向区复工

复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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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企业（连锁便利店、社区超市、社区菜店、连锁

餐饮店等）复工复业审核流程

1、企业自查。拟申请复工企业对照“复工复业规范标准”

逐项进行自查。

2、企业申报。自查达标后，按照附件 1 要求内容整理申请

资料，向属地街道办事处提出复工申请。

3、审核验收。属地街道办事处收到企业复工申请及相关材

料后，经初审达标的，每天下午 15:00 点前将企业名单（企业

名称、地址）统一转报区商务局。区商务局联合区卫健委、区市

场监管局及属地街道办事处到现场复核验收，均审核通过并在

《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审核表》（附件 2）加盖公章后，

报领导小组组长签字。待出具《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通

知单》（附件 3）后，方可复工。

4、报备。区商务局负责将复工复业企业审核情况向市商

务局和区复工复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报备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、明

晰分工，抽调精兵强将投入到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工作中。各

街道要成立专班队伍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固定一名工作联络员具体

负责本辖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属地责任。各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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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未停工或已复工企业防控防疫措施不到位，缓报、瞒报、漏报

疫情的企业，应责令限期整改；发现未经审核擅自复工复业的企

业，应责令其停工停业，擅自复工复业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联系相

关部门停电、停水、停气。尤其是加强餐饮类企业监管，经营场

所不得具备经营性就餐条件，一旦发现现场经营性就餐情况，立

即关停，领导小组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信息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明确本单位商

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工作联络人的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，于

2020 年 2 月 12 日 12:00 前报区商务局。各街道办事处要对辖

区连锁便利店、社区超市、社区菜店人员情况进行统计汇总（包

括在营和复工企业），并于每天 12：00 前向区商务局上报本辖

区《金水区企业员工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和《金水区企业每

日用工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5）。

（四）完善应急机制。企业要完善并严格落实疫情应急处置

预案，接受相关部门监督管理，明确专人负责并 24 小时保持通

讯畅通。一旦出现疫情，要马上启动预案，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临

时隔离，并及时向区商务局、区卫健委和属地街道办事处进行报

告。

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工作联系电话：63502558，电

子邮箱：swjsmfy@163.com。

附件：1.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申请书

mailto:swjsmfy@163.com


10

2.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审核表

3.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通知单

4.金水区企业员工信息汇总表

5.金水区企业每日用工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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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申请书

联合审核小组:

根据《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
（企业名称）已做好复工复业准备和相关

防疫防控工作，达到复工复业条件，现申请复工复业，请予以检

查验收。复工复业后，我们将严格按照《河南省企业单位加强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、《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

复工复业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。

附件: 1.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方案

2.金水区企业员工信息汇总表

3.金水区申请复工复业企业汇总表

4.企业复工复业筹备情况工作总结

内容包括：（1）场所管理情况；（2）设施设备检查、维修和

消毒情况；（3）车辆管控情况；（4）防疫物资设施购置储备情况；

（5）疫情防控宣传教育情况

5.承诺书

法人签字：

企业名称：（盖章）

20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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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审核表

企业名称

店名

审核内容 检查结果

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方案

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机制

人员管控情况

场所管理情况

设施设备检查、维修和消毒情况

车辆管控情况

防疫物资设施购置储备情况

疫情防控宣传教育情况

承诺书

现场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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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街道办事处

意 见

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加盖公章）

卫生健康部门意见

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加盖公章）

行业主管部门意见

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加盖公章）

区政府主管领导签字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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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通知单

（企业名称）：

经审核，你单位符合金水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复业条件，准

予复工。望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企业主体责任，确保安

全复工复业，并确保复工复业后的各项安全生产工作。

联合审核小组章

20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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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金水区企业员工信息汇总表

序

号

企业详细名

称 姓名
性

别
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

是否

自 2

月 1

日后

返回

郑州

（1.

是

2.

否）

从何地返

郑（1.湖

北 2.五市

3.外省 4.

省内其他

地市）

返郑时间

（例：2月 1

日格式为

02/01

上岗时间

（例：2

月 1 日格

式为

02/01）

居住地址（XX

街道办事处 XX

社区 XXX街 XXX

村 XXX 门牌号）

2月1日

后是否

到过“一

省五市”

（1.是

2.否）

是否

接触

疑似

病人

（1.

是 2.

否）

本人有

误身体

状况

（发烧、

咳嗽、胸

闷等）

目前情况

1、正常

2、居家隔离

3、隔离治疗

4、解除隔离

是否

后期

复工

（1.

是 2.

否）

备注：首次上报企业员工上岗人数，之后每日上报新增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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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金水区企业每日用工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办事处 开工企业

计划开

工企业

在岗人员 重点关注人员 疑似确诊人数

当日

在岗

次日

计划

上岗

其他

疫情重

点地区

员工

有疫区

接触史

员工

未解除隔

离观察员

工

解除隔

离观察

员工

确诊

人数

疑似

人数

留观

人数

合计

数



17


